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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

大病保险对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风险分散机制分析

朱铭来
　宋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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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大病保险制度的构建目标为出发点，通过实际受益人群规模来评估大病保险家庭灾难性
医疗支出的风险分散效果。本文认为，我国大病保险制度提出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偏高并且统一，可能导

致大病保险的实际受益人群有限，风险分散效果不足。建议应进一步细化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标准，采纳世界

卫生组织提出的占家庭非食品消费高于４０％的标准，并从多渠道筹资机制、合理控制医疗费用、保险公司提升
服务水平等方面完善大病保险制度的风险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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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８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共同发布《关

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在

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

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开展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必要性在于“减轻人民群众

大病医疗费用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

迫切需要”。指导意见同时指出，大病保险制度“以

力争避免城乡居民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为目

标”。由此可见，大病保险最终能否建立城乡居民高

额医疗费用支出风险的有效分散机制，应该是我们

考量和评估的核心要素。

评价大病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指标主要包含两

个方面：一是大病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即实际支付

比例；二是大病保险制度的实际受益人群规模。指

导意见提出大病保险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５０％，总

的来看，大病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较为合理，在此背

景下，大病保险制度的实际受益人群规模成为分析

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分担效果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偏高，并且统一的灾

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将导致我国大病保险实际受益

人群规模偏小，大病保险制度对家庭灾难性医疗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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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风险分担效果不足，为真正实现大病保险制度

的政策初衷，本文从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细化和完

善筹资机制、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保险公司提升服务

水平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１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标准和目标

１１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国际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灾难性医疗支出是指在一个

公平的医疗融资体系中，个人现金卫生支出（ｏｕｔｏｆ

ｐｏｃｋｅｔ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ＯＰ）不应严重影响个人或家庭的

消费结构，如迫使个人或家庭减少食物、住房或子女教

育等必要的开支。当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医疗支出总额

超过家庭非食品消费支出的４０％时，即成为灾难性医

疗支出。
［１２］
据此测算，２０１１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家庭

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为１１０８３４２元，农村居民平均

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为４８５５９３元。

１２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的确定应有助于实现卫生

总费用筹资的优化

ＯＯＰ的规模是判断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基

础。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居民 ＯＯＰ处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表１）。２００９年，世界范围内 ＯＯＰ占

卫生总费用的平均比重为 ２０％，而 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０

年我国 ＯＯＰ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分别为 ３７％和

３６％。国际经验表明，当 ＯＯＰ超过卫生总费用的
３０％时，个人获得医疗服务将承担高额的经济负担，

同时，低收入家庭将面临较高的灾难性医疗支出风

险，全民医保的最终效果也将难以真正实现。
［１，３４］

表１　不同国家和地区卫生总费用（来源法）
筹资构成 （％）

国家 年份
广义政府

卫生支出

私人卫生

支出

个人现金

卫生支出

非洲地区 ２００９ ４９ ５１ ３１
美洲地区 ２００９ ４９ ５１ １６
东南亚地区 ２００９ ３７ ６３ ５３
欧洲地区 ２００９ ７５ ２５ １７
地中海东部地区 ２００９ ５１ ４９ ４３
西太平洋地区 ２００９ ６４ ３６ ２８
全球 ２００９ ５９ ４１ ２０
中国 ２００９ ５３ ４８ ３７
中国 ２０１０ ５４ ４６ ３６

资料来源：ＷＨＯ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２；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２０１０、中国卫生总费用摘
要２０１１。

保险机制（无论是商业健康保险还是社会医疗

保险），通过社会化的风险分散方式，能够有效降低

ＯＯＰ的规模，从而有效降低 ＯＯＰ在卫生总费用的比

重。我国大病保险制度，作为一种分散风险的保险

机制，可以有效降低ＯＯＰ，进而促进我国卫生总费用

筹资结构的优化。而合理确定灾难性医疗卫生支出

的标准，是贯彻落实这种风险分散机制的关键问题。

使更多的人通过大病保险这种风险分散机制降低个

人医疗费用负担，将是决定我国大病保险制度最终

效果的关键问题。

２我国大病保险制度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标准

２１我国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的比较

指导意见对灾难性医疗支出并没有给予明确界

定，但对高额医疗费用给予了明确说明，“高额医疗

费用，可以个人年度累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

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判定标准”。如果

我们将高额医疗费用视同为灾难性医疗支出，可以

发现，我国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标准和国际通行的标

准是有差异的。根据《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

２０１１年城镇居民平均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为

２１８１０元，农村居民平均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为

６９７７元。我国根据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

确定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远远高于根据家庭非

食品消费支出的４０％确定的标准，其中我国城镇和

农村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分别是世界卫生组织

标准的１９７和１４４倍。

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基于我国大病保

险制度筹资规模有限，基金储备不足，对高额医疗费

用缺乏有效控制等因素的考虑。但由于医疗费用的

分布一般是非正态的、右偏的，医疗费用越高，发生频

数越低，因此我国厘定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偏高，将

导致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部分家庭无法获得大病保险

的保障。只有少数发生重大医疗费用支出的家庭，才

有可能获得大病保险的保障，结果导致大病保险制度

的实际受益人群规模有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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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我国大病保险制度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应进一

步细化

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高低

分组，并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提出的灾难性医

疗支出标准，我国城乡平均收入水平和不同收入组

家庭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标准如表２和表３所示。

不难发现，我国不同收入组家庭在人均可支配收入

或人均纯收入以及非食品消费支出的４０％（即ＷＨＯ

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标准）方面差异显著。无论是采

取哪种标准，按照平均收入水平确定的灾难性

医疗支出标准普遍高于中低收入组家庭的标准，

并远远高于低收入组家庭的标准。总的来看，按

照 ＷＨＯ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计算的城乡不同收

入组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门槛，一般低于我国

标准。

表２　２０１１年城镇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
支出标准（元）

类别

我国不同收入组

灾难性医疗

支出标准

ＷＨＯ不同收入组
灾难性医疗

支出标准

最低收入户（１０％） ６８７６ ４５９８

　其中：困难户（５％） ５３９８ ３９２６

较低收入户（１０％） １０６７２ ６１３６

中等偏下户（２０％） １４４９８ ７６３０

中等收入户（２０％） １９５４５ ９６５７

中等偏上户（２０％） ２６４２０ １２４３８

较高收入户（１０％） ３５５７９ １６５６８

最高收入户（１０％） ５８８４２ ２５８０８

平　均 ２１８１０ １１０８３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测算。

表３　２０１１年农村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
支出标准（元）

类别

我国不同收入组

灾难性医疗

支出标准

ＷＨＯ不同收入组
灾难性医疗

支出标准

低收入户（２０％） ２００１ ３２８３

中等偏下户（２０％） ４２５６ ３７７５

中等收入户（２０％） ６２０８ ４４１１

中等偏上户（２０％） ８８９４ ５２３４

高收入户（２０％） １６７８３ ７５７６

平　均 ６９７７ ４８５６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测算。

因此，如采取统一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对于

中低收入家庭的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分散效果有

限，同时将进一步缩小大病保险制度的实际受益人

群规模。因为灾难性医疗支出并不一定局限于高额

医疗费用，相对较低的医疗费用支出，对于中低收入

家庭尤其是困难人群，也会成为一种灾难性医疗支

出，影响家庭其他必要的开支。因此，我国各地区实

施大病保险制度，应重点关注中低收入人群的灾难

性医疗支出风险，根据收入水平进一步细化，制定不

同等级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同时，由于剔除食

品这一具有较强刚性的生存必需品消费支出，能够

更好地分析个人现金卫生支出过高对家庭正常生活

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因此建议我国采纳 ＷＨＯ标

准，以家庭非食品消费的４０％为基础，根据城乡不同

家庭收入等级来厘定不同的标准，以最大范围地涵

盖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扩大大病保险制度

的实际受益人群规模。

３进一步完善大病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建议

３１建立稳定、多渠道、可持续的筹资机制

我国提出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过高，可能是

由于大病保险基金筹资规模有限从而需要控制基金

支出。指导意见提出，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

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允

许利用基金结余筹集大病保险资金。然而，我国各

地区城镇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水平不同，如天津、

上海等地区，２０１１年城镇居民医保累计结余分别只

有１５２亿元和１２５亿元。对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

或新农合基金累计结余不够的地区，单纯依靠划拨

基金结余显然难以建立大病保险制度稳健的筹资模

式。同时，基于我国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自愿参

加而非强制的制度设计，以及我国近年来城乡居民

医保筹资水平已经逐年提高的现状，在城镇居民医

保、新农合提高筹资时统筹解决大病保险资金来源

也可能不是一种稳健的筹资模式。

大病保险实现化解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的

政策初衷，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建立稳健的筹资机

制。单纯依靠城镇居民医保或新农合累计结余以及

提高两项基本医保筹资标准并不能保证大病保险形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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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稳健的基金池。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多渠道的大

病保险筹资模式势在必行。总的来看，参保人员个

人缴费、各级财政补助、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累计

结余、城镇职工医保累计结余、医疗救助、其他社会

组织和个人筹资，应是我国大病保险多渠道筹资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为我国江苏太仓、广东湛江和陕

西旬邑大病保险实践经验所证明。
［５７］

３２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增长

有研究表明，我国新农合等医疗保障制度实施

后，由于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提升，参保人员的医疗负

担并没有显著下降。
［８］
大病保险制度的出台，将进一

步释放参保人员的医疗服务，有可能导致参保人员

医疗费用负担不降反升，从而影响大病保险制度对

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分担效果。传统的按项目或

服务付费的支付方式往往伴随着医疗费用的过快增

长，而总额预付制、按病种付费等支付方式对于引导

医疗服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

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任何一种单一的支付方

式都难以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为保证我国大

病保险制度充分化解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必

须减少和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应以我国深

化医改为契机，保险公司、地方社保及卫生部门紧密

合作，建立在预算管理框架下，以总额预付制、按项

目付费、按病种付费的复合支付方式。

３３提升商业保险公司服务水平

指导意见提出大病保险制度采取向商业保险机

构购买大病保险的方式，并要求保险公司不断提升

大病保险管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保险公司作为大

病保险的经办机构，直接影响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

风险分担的效果。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行业协会应

尽快制定大病保险服务标准，保险公司应充分利用

分支公司全国联网的优势，简化报销手续，提供即时

结算服务和异地结算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同时，保险公司特别是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应积

极发挥健康管理服务的优势，通过对参保人员健康

状况和风险因素的监测、分析、评估和预测，为参保

人员提供健康咨询、指导以及健康管理计划，引导参

保人员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参保人员的

健康水平，降低大病保险医疗费用的开支，从预防的

角度分担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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